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溪湖区卫计局部门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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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溪湖区卫计局概况 

 

一、主要职责 

1.主要职能。  

     （一）贯彻执行国家、省、市关于卫生和计划生育、中医药

事业发展的法律、法规和政策；贯彻执行国家和省、市制定的相

关标准和技术规范；负责协调推进全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和医疗

保障，统筹规划全区卫生和计划生育服务资源配置，负责拟订全

区卫生和计划生育规划并组织实施。 

  （二）负责制定全区疾病预防控制规划、免疫规划、严重危

害人民健康的公共卫生问题的干预措施并组织实施，协调有关部

门对重大疾病实施防控和干预，制定全区卫生应急和紧急医学救

援预案、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监测和风险评估计划，组织和指导全

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预防控制和各类突发公共事件的医疗卫生救

援，及时报告法定传染病疫情信息。 

  （三）贯彻执行职责范围内的职业卫生、放射卫生、环境卫

生、学校卫生、公共场所卫生、饮用水卫生管理规范和政策措施，

组织开展相关监测、调查、评估和监督，负责传染病防治监督；

贯彻执行食品安全国家、地方标准，组织开展食品安全风险监测、

评估工作。 

  （四）负责组织拟订并实施全区基层卫生和计划生育服务、

妇幼卫生发展规划和政策措施，负责基层卫生和计划生育、妇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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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服务体系建设，推进基本公共卫生和计划生育均等化，完善

基层运行新机制和乡村医生管理制度。 

  （五）负责全区医疗机构和医疗服务全行业监督管理，贯彻

执行医疗机构及其医疗服务、医疗技术、医疗质量、医疗安全管

理的规范、标准；会同有关部门贯彻执行国家卫生专业技术人员

准入、资格标准；建立医疗机构医疗服务评价和监督管理体系。 

  （六）负责组织推进全区公立医院改革，建立公益性为导向

的绩效考核和评价运行机制，建设和谐医患关系，提出医疗服务

和药品价格政策方面的建议。 

  （七）组织实施国家药物政策，执行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和国

家基本药物目录，落实国家基本药物采购、配送、使用的管理制

度以及省、市、区有关政策措施。 

  （八）贯彻落实国家生育政策，完善地方生育政策，组织实

施促进出生人口性别平衡的政策措施，组织监测计划生育发展动

态，提出发布计划生育安全预警预报信息建议；建立计划生育技

术服务管理制度并监督实施；依法规范计划生育药具管理工作；

制定优生优育和提高出生人口素质的政策措施并组织实施，推动

实施计划生育生殖健康促进计划，降低出生缺陷人口数量。 

  （九）组织推进计划生育利益导向和促进计划生育家庭发展

机制，组织实施国家计划生育奖励扶助、计划生育特殊困难家庭

扶助等制度，负责协调推进有关部门、群众团体履行计划生育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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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相关职责，建立与经济社会发展政策的衔接机制，提出稳定低

生育水平的政策措施。 

  （十）制定流动人口计划生育服务管理制度并组织实施，推

动建立流动人口卫生和计划生育信息共享和公共服务工作机制。 

  （十一）组织拟订全区卫生和计划生育人才发展规划，指导

卫生和计划生育人才队伍建设；加强全科医生等急需紧缺专业人

才培养，配合做好住院医师和专科医师规范化培训有关工作。 

  （十二）组织拟订全区卫生和计划生育科技发展规划，组织

实施卫生和计划生育相关科研攻关项目；组织开展医学继续教育

工作。 

  （十三）指导全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工作，完善综合监督执法

体系，规范执法行为，监督检查法律法规和政策措施落实，组织

查处违法行为；监督落实计划生育目标管理责任制和计划生育一

票否决制。 

（十四）负责卫生和计划生育宣传、健康教育、健康促进和信息

化建设等工作，依法组织实施统计调查，参与全区人口基础信息

库建设。 

2.机构情况，溪湖区卫生局、溪湖区计生局、爱卫会合并为溪湖

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变动原因机构改革。 

3.人员情况，合并后人员编制是 15 人，机关工勤 2 人，领导 3人，

公务员 10人。 

二、部门预算单位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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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入溪湖区卫计局 2017年部门预算编制范围预算单位包括： 

1.溪湖区卫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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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溪湖区卫计局部门预算公开表 

附件：2017年部门预算公开附表 

2017年部门预算经济分类公开附表 

2017年部门预算三公经费公开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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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溪湖区卫计局 2017 年部门预算情况说明 

一、关于溪湖区卫计局 2017 年收支预算的总体说明 

按照综合预算的原则，溪湖区卫计局所有收入和支出均纳入

部门预算管理。收入包括：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包括：一般公共

服务支出、财政事务、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医疗卫生与计划生

育支出等。溪湖区卫计局 2017年收支总预算 1422.67 万元。 

二、关于溪湖区卫计局 2017 年“三公”经费预算情况说明 

2017年“三公”经费预算数 4.38万元，其中：公务接待费

0.18万元；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 4.20万元。“三公”经费预算

减少主要原因为 2016年公车改革，公车数减少，取消公车其他费

用预算。 

三、关于溪湖区卫计局 2017 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溪湖区卫计局 2017 年没有使用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安排的

支出。 

四、其他重要事项的情况说明 

（一）公用经费支出情况 

2017 年卫计局公用经费支出 24.078 万元，比上年减少 3%，

主要原因是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要求，厉行节约，减少公务用

车购置及运行费等。 

（二）政府采购支出情况 

2017年卫计局无政府采购项目，不涉及一般公共预算拨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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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预算绩效情况 

2017 年卫计局没有实行部门预算绩效目标管理的项目，不涉

及一般公共预算拨款。 

（四）预算收支增减变化情况 

2017 年财政预算收支 1422.67 万元，比 2016 年增加 535.49

万元，主要原因是调整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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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名词解释 

 

1.财政拨款收入：指市级财政当年拨付的资金。 

2.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指依据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有

关规定、国务院财政部门会同价格主管部门共同发布的规章或者

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财政部门会同价格主管部门

共同发布的规定所收取的各项收费收入。 

3.政府性基金收入：反应各级政府及其所属部门根据法律、

行政法规规定并经国务院或财政部批准，向公民、法人和其他组

织征收的政府性基金，以及参照政府性基金管理或纳入基金预算、

具有特定用途的财政资金。 

4.其他收入：指除上述“财政拨款收入”、“行政事业性收费

收入”、“政府性基金收入”以外的收入。 

5.基本支出：指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

生的人员支出和公用支出。 

6.项目支出：指在基本支出之外为完成特定行政任务和事业

发展目标所发生的支出。 

 


